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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８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在总结我省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任务目标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巩固和拓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强化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等制度的激励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健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２０１４年末，在全省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２０２０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三、参保范围
　　具有我省户籍，年满１６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县、市、区、行委）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四、基金筹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一）个人缴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规定逐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１００元、２００元、３００元、４００元、５００元、６００元、７００元、８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０００元、１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元１２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及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标准。
　　（二）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牧）民委员会召开村（牧）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最高缴费档次标准。
　　（三）政府补贴。政府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
　　政府按年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适当增加补贴金额。具体补贴标准为：每年按１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３０元，按２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４０元，按３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５０元，按４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６０元，按５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７０元；按６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８５元，按７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１００元，按８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１１５元，按９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１３０元，按１０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１４５元；按１５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１６５元，按２０００元缴费的补贴１８５元。
　　重度残疾人每人每年按３００元缴费档次给予全额代缴。对参保人的最低缴费补贴３０元和对重度残疾人全额代缴３００元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８０％，各地财政承担２０％。参保人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增加的缴费补贴资金由各地财政承担。
　　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按年度核算，补贴资金按年足额到位。对参保人补缴养老保险费，政府不予补贴。
　　政府对村干部参保缴费补贴仍按《青海省农村牧区村干部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试行办法》（青办发〔２０１０〕３９号）规定执行。
　　五、建立个人账户
　　（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为每个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村干部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二）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三）参保人中断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再次缴费时，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可累计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息。
　　（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参保人年老时的养老金发放，不得提前支取或挪用。
　　六、养老保险待遇及调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一）基础养老金。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目前为每人每月１１０元。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国家规定和我省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省基础养老金标准。具体调整意见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为鼓励参保人积极缴费、连续缴费，按照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累计缴费年限超过１５年的，在１５年的基础上，缴费年限每增加１年，月加发基础养老金１０元。加发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８０％，各地财政承担２０％。各市（州）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和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部分的资金由当地政府承担。具体办法由市（州）人民政府规定，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二）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目前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１３９（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含政府补贴）可以依法继承。
　　七、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６０周岁、累计缴费满１５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从年满６０周岁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我省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６０周岁，在本实施意见发布之日前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不用缴费，自本意见实施之月起，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１５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１５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１５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１５年。
　　补缴标准为：参保人可选择规定的任一缴费档次标准乘以应补缴年限。
　　八、养老金发放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就近、及时和方便的原则，对养老金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社保经办机构应组织开展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采取与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民政部门的高龄补贴人员信息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记录比对等措施，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核对和资格认证；村（居）民委员会要协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政村（社区）范围内对参保人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确保不重、不漏、不错。
　　参保人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的，政府给予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一次性丧葬补助金，补助标准为省政府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的１０个月。一次性丧葬补助金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补助资金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参保人死亡，其直系亲属应在其死亡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当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在缴费期间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含政府补贴）一次性退给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的，从死亡次月起停止支付其养老金，其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含政府补贴），一次性退给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并按规定领取一次性丧葬补助金。逾期未提供资料导致养老金领取人员死亡后养老金超期支付的，多支付的养老金在发给的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及养老金领取人个人账户余额中予以抵扣，不足以抵扣的，按规定予以追回。
　　九、转移接续与制度衔接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已经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接，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基金管理与监督等未尽事宜按本实施意见执行。
　　十、基金管理和运营
　　将新农保基金和城居保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县级管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市（州）管理，逐步提高管理层次，待条件成熟实行省级管理。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和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核算，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十一、基金监督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规定披露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财政、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要积极探索有村（居）民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做到基金公开透明，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十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将其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落实、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二）加强基层经办力量。各地要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结合本地实际，科学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资源，充实加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基层经办力量，做到精确管理、便捷服务。要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加强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认真记录参保人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按规定妥善保存。各地政府要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施设备、经费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基层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省、市（州）级财政可给予适当补助。
　　（三）加快信息化建设。在现有新农保和城居保业务管理系统基础上，整合形成省级集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金保工程”建设，并与公安、民政等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将信息网络向基层延伸，实现省、市（州）、县（区）、乡镇（街道）、社区实时联网，有条件的地区可延伸到行政村。要大力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四）加大宣传引导。各地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注重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全面准确地宣传解读政策，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要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城乡居民踊跃参保、持续缴费、增加积累，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各地政府要根据本实施意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实施办法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３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已有规定与实施意见不一致的，按实施意见执行。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３日
　　（发至县人民政府）



